《云阳县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试行）》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规范和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确保校服品质，保障广大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根据《教育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2015〕3号）、《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渝教财发〔2025〕8号）、《云阳县中小学校服采购管理办法（试行）》（云阳教发〔2024〕19号）和全国中小学利用购买校服谋利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县教委会同县市场监管局研究起草了《云阳县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依据

1.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2015〕3号）。　

2.《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渝教财发〔2025〕8号）。

3.《云阳县中小学校服采购管理办法（试行）》（云阳教发〔2024〕19号）
4.全国中小学利用购买校服谋利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要求。
三、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管理责任、明确选用原则、规范采购行为、严格收费管理、加强质量监督、做好服务保障等七大部分。

第一部分：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加强校服规范管理，是切实保障校服品质和质量安全，维护群众利益，坚持惠民有感的必然要求。
第二部分：明确管理责任。对县教委、县市场监管局、学校在校服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分别进行了梳理细化，强调中小学校主体责任，发挥好家长在校服选购中的监督作用。

第三部分：明确选用原则。落实“学生自愿购买校服”的原则，充分考虑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家长经济承受能力选择校服。
第四部分：规范采购行为。明确学校选用采购校服过程中要充分维护校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有序组织开展采购活动，采购过程做到公开透明。

第五部分：严格收费管理。明确除家长自主购买外，若实行学校代购模式，不得截留、挪用、挤占代收费资金。

第六部分：加强质量监督。提出校服生产企业要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校服供应和验收应严格执行“明标识”“双送检”制度。

第七部分：做好服务保障。主动接受家长、群众监督。从严查处生产、销售不合格校服企业，对采购单位及相关人员在校服采购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理。


